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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運動安全須知

划舟人士必須牢記在水面及水中常有意想不到之危險，故應熟習及鼓勵他人注意水上安全措施。

甲. 凡參加獨木舟活動者應懂游泳，划舟時應穿着標準之救生衣或助浮衣，並能完成以下之測驗：

1. 和衣游泳五十米

2. 在水中潛泳一短距離

3. 踏（踩）水及在指定的水域停留一分鐘

以上測驗最好在該活動之地點進行。

乙. 督導：

1. 活動負責人應注意及確定當日天氣、潮水及環境是否適合進行該次活動。

2. 獨木舟活動應有合格之獨木舟教練督導。

3. 8至 13歲少年獨木舟課程，每一名教練不應督導超過 6名參加者。14歲以上獨木舟課程，每一名教

練不應督導超過 8名參加者。龍舟(傳統艇)活動除外。

4. 龍舟(傳統艇)活動(非證書訓練)，每一名教練不應督導超過 20名參加者；而其他項龍舟(傳統艇)證書

訓練，每一名教練不應督導超過 20名參加者，如多於 10名參加者，必須安排多一名持有龍舟(傳統

艇)舵手證書者協助督導，總參加人數不應多於 20名參加者。

丙. 天文台訊號對獨木舟活動之影響：

1. 一號戒備訊號：表示有一熱帶氣旋集結於香港範圍約 800公里之內，但並無任何最高陣風或持續風

速之預告，故划舟者只可作近岸活動。（近岸指活動中心地點 500米範圍內）

2. 雷暴警告：一般不宜划舟，惟在有關教練及活動中心負責人審慎考慮該地區之環境及支援系統後，

在安全情況下可作近岸活動。

3. 強烈季候風訊號(黑球)：表示在本港境內任何一處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冬季或夏季季候風之平均風速

現已或將會超過每小時 40公里。在十分空曠的地方，季候風的風速可超過每小時 70公里，一般不

宜划舟，惟有關教練及活動中心負責人審慎考慮該地區之環境及支援系統，在安全情況下可作近岸

活動。

4. 紅色暴雨警告：表示暴雨已經開始，在過去一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香港廣泛地區錄得超過 50毫米

雨量。暴雨已經或將會導致道路嚴重水浸、交通擠塞及山洪暴發的危機。一般不可划舟，惟在有關

教練及活動中心負責人審慎考慮該地區之環境及支援系統後，在安全情況下可作近岸活動。

5. 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於訓練中心/水上活動中心進行活動的參加者應停

止划舟；於泳池內進行活動的參加者則仍需到訓練中心報到。活動進行與否，由負責教練視乎場地

的天氣情況而定。

6. 其他特別天氣安排則視乎情況而定，以該推廣活動章程作準。

丁. 其他公告對獨木舟活動之影響：

1. 海水污染：受污染地區如對划舟人士身體健康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或感染，不宜划舟。

2. 鯊魚警告：發現地點不宜划舟。

3. 嚴寒警告：表示天氣在數日內異常寒冷，划舟者應穿著合適的禦寒裝備。

4. 酷熱天氣警告: 應帶備足夠的飲用水。划舟人士應穿上鬆身衣服以及配戴適當帽子和能阻隔紫外線

的太陽眼鏡。重複塗抹防曬系數 15或以上的太陽油。在進行活動時應增加休息時間及次數。如感到

不適時，應立即通知教練和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戊. 划舟者應穿着標準之救生衣或助浮衣，有關資料可向總會訓練委員會查詢。

己. 划舟標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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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獨木舟應有足夠浮力，此等浮力裝置在覆舟時應能：

A. 留在艇內原來位置；

B. 不受水壓影響；

C. 使獨木舟平衡地浮在水面；

D. 盛滿水時能浮在水面 (包括國際標準賽艇)
2. 獨木舟在船頭及尾部應綁上手挽或艇面繩，以便覆舟者作扶持，及方便進行拯救。

3. 具備標準救生衣或助浮衣，及適當之划槳。(參加者必須穿著救生衣進行訓練，香港青年培訓隊、精

英運動員除外。 此外，參加者亦應提高警覺以保安全。)
4. 穿着適當衣服，以免被太陽灼傷或受寒。

5. 穿着適當之鞋 / 靴以保護足部，拖鞋及涼鞋均不會被接納。

6. 在大浪之環境應具備防浪裙。

庚. 海上旅程，指距離超過 10千米以上的獨木舟旅程：

1. 宜有安全艇隨航。

2. 每組最少三隻獨木舟同行；預先協議聯絡訊號。

3. 留意天氣報告，可上網或致電天文台查詢。

4. 超過一天之旅程出發前更應詳細策劃。

5. 出發前應將行程通知陸上負責人士及水警。

6. 覆舟後不應離開獨木舟，遇危險環境除外。

7. 應攜帶下列設備：

A. 獨木舟上：食物、水、後備衣著（乾）、水殼、地圖、指南針、拖繩或拖袋、急救箱、防水

電筒、暴寒膠袋、收音機或有防水裝置的手提電話、簡單修理用具、後備槳、求救設備、防

水記事簿 / 板。

B. 安全艇上：急救箱、修理箱、後備糧食及飲用水、求救設備、防水電筒、救生繩、暴寒膠袋、

萬用刀。

註:詳情請參閱 中級獨木舟證書課程筆記 個人及小組之旅程裝備

8. 留意及避開航道及泳區。

9. 避免在避風塘及海港範圍內划獨木舟。

10. 避免在夜間划獨木舟。如在夜間划獨木舟，建議附有照明燈以策安全。

11. 對本港水流及導航標誌應有一定的認識。

申. 意外報告

當意外事件發生後，負責人應於兩星期內呈交一份意外報告給香港中國獨木舟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將

分析該等報告，有需要時給各屬會建議，以防止同類意外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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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港/主要航道周邊進行獨木舟活動附加安全須知

前言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下稱「本會」）不見意於維多利亞港或主要航道周邊進行獨木舟活動

1. 凡參加維多利亞港/主要航道周邊之獨木舟活動者應持有中級銀章ˎ海洋獨木舟中級ˎ立划板中級ˎ加式休閒

獨木舟中級ˎ懸浮支架獨木舟中級或以上資歷。

2. 活動應以隊際形式進行。

3. 活動前應準備詳細路線資料。

4. 活動應在日出後至日落前及能見度較高情況下進行。

5. 出海前應留意天氣預報，並評估海面狀況是否適合進行水上活動。

6. 應密切留意附近的海上交通情況，切勿在交通繁忙的水域及航道停留。

7. 避免在主要航道內划舟。

8. 應盡早採取適當避碰行動。

9. 非必要時切勿響號。

10. 切勿在惡劣天氣下進行水上活動。

11. 如能見度較低或日落後，必須加裝桅杆及安装夜航燈(桅頂白色環照燈)。
12. 不得進入/靠近限制區域。

13. 活動宜有機動艇護航。

14. 在維多利亞港舉行大型活動期間及前後避免進入該區範圍 ，如煙花匯演等。

維多利亞港範圍：東至鯉魚門，西至青洲、青衣島南灣角、汀九（該帶水域又稱為“西錨灣”）及汲水門。

免責聲明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下稱「本會」）力求載於本安全須知資料準確，惟所提供的資料僅作參考之用，不會就

資料的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本會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

擔任何責任。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本安全須知所載的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

限於相應而產生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本會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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